
公示送達清冊 

序號 
應送達

人姓名 
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應受送達處所 

（戶籍地址） 
處分內容 原處分日期及文號 

1 陳 O 茂 U12026****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 

溢領自營作業者或無

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

補貼，限期繳納通知 

中華民國 113 年 03

月 28 日保自疫字第

H501956343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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